
安全学院研究生开题须知



开题论证会前

1.学院通知各系开题（发布OA）、学院通知学生开题（学院主页发布通知）

2.系主任进行开题学生分组、确定每组学生、秘书、时间、地点、专家等信息

3.学院网站公示开题分组信息

4.学院/秘书通知学生系统进行开题系统操作

第一步：实验项目风险评估

所有研究生在开题前需按照学校要求完成“实验项目风险评估”，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进行“实验项目风险评估”登记，导师审批，否则

无法申请开题。

研究生提前登陆系统下载评估表格模板，确认实验项目是否涉及风险评估，实验项目涉及风险评估的，系统页面选择“是”，填写登记表线

下完成各项签批后上传系统；实验项目不涉及风险评估的，系统页面选择“否”，不需要上传登记表。涉及风险评估政策及填写相关问题咨

询学院或导师。

第二步：开题申请审批流程

所有研究生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申请开题并下载打印材料，导师审核，学院院办维护开题报告论证会并完成硕士生分组（博士生自行维

护），研究生教学院长审批（审查论证会专家名单）。



开题论证会专家要求

（一）博士研究生

论证会应至少聘请5名相关学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论证专家组，设组长1人，主持论证会。其中

博士研究生导师不少于3名（含博士研究生本人导师），其中工程博士论证会应有校外单位的专家。若选题为交叉学科，可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专家

参加。

（二）硕士研究生

1.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论证会应至少聘请5名相关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论证专家组，设组长1

人，主持论证会。其中研究生导师不少于3名（含硕士研究生本人导师），若选题为交叉学科，可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

2.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1）论证会一般在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进行（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由各系、导师与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商后组

织实施并安排相关专业或领域的校内导师参加。

（2）论证会应至少聘请5名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论证专家组，设组长1人，主持论证会。其

中研究生导师不少于3名（含专业硕士研究生本人导师），一般应当有校外单位的专家（其中石油石化相关领域的工程硕士论文一般应有来自石油石

化企业相关领域的专家），若选题为交叉学科，可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



开题论证会流程

论证会应公开举行。论证会程序一般如下：

1.主持人介绍论证专家，宣布论证会程序。

2.博士研究生陈述报告主要内容(30-40分钟)；硕士研究生陈述报告主要内容(15-20分钟)。

3.论证专家向研究生提问，研究生回答问题。

4.论证专家和研究生讨论报告。

5.研究生与列席人员暂时回避，论证专家讨论报告，并在论证会专家评议书上签署意见。

6.研究生与列席人员复会，论证专家组组长当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宣读专家组对论证会的评价意见。

在论证会上，导师对研究生的报告可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但不能代替研究生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



论证会得分与结论

1.专家在论证会专家评议书中“选题来源”、“文献综述”、“研究方案”、“写作规范”、“答辩表现”5个方面进行评价打分；在“同意开

题”和“不同意开题”中选择一项形成专家论证结论。评价打分小于60分为不合格，论证结论为“不同意开题”。

2.得分为专家组打分的平均值（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1位）；专家中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专家“同意开题”，且得分不小于60分，则通过，

否则为不通过。

3.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意见（修订）》（中石大京学〔2024〕57号）文件要求，研究生开题成绩是研究生综

合素质测评成绩的重要依据之一，各系、导师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强化管理，保证评价公平公正，细化落实研究生、导师、专家、学院各方主

体责任。各系应合理设置各类研究生开题环节得分的优秀率及其在研究生综合测评成绩的占比，建议硕士开题论证会每位专家将优秀率控制在30%，

原则上各学科专业开题优秀率不超过30%；博士优秀率由各系、导师自定。

4.通过论证会后若要更换选题的，须重新组织论证，时间以重新论证的时间为准。如更换选题，但未重新组织论证，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不能

参加评阅。



研究生开题材料存档及成绩录入

研究生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提交终版开题材料，导师审核、学院审查通过后（可选择归档标记），学院院办录入开题成绩及结果。

开题结果未通过的，无法进行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阅，严重影响学业进程！

如培养方案的实践环节中有“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1学分）”的，导师不再录入该环节成绩，直接读取院办已录入的开题得分。



系统操作流程提示

1、实验项目风险评估登记

研究生提交→导师审核

如需提交实验项目风险评估表，需线下完成签批后上传系统。

2、开题申请审批

研究生提交开题申请→导师审核→院办维护专家组并进行学生分组（仅硕士，博士生由本人提交申请时维护） →研究生教学院长审核（审查专家组名单）

→研究生下载论证会材料交给所在组秘书老师

导师、研究生教学院长审核通过后，材料置入电子签名。

3、开题终版材料归档与成绩录入

研究生提交→导师审核→院办审查→院办录入开题成绩

秘书老师提交院办材料：导入系统开题成绩（excel）

学生提交材料：

（1）论证会专家评议书（汇总），PDF文档（由秘书老师组织专家填写后返回学生）

（2）论证会审批表，PDF文档（由秘书老师组织专家填写后返回学生）

（3）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或实践成果可行性分析报告），PDF文档


